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有关材料，经

过审慎考虑，基于独立判断，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建

立了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能够适应公司的管理要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报

告期内，公司建立的内控管理体系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出具的《2021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目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的实际情

况，能够保证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与资产安全，可确保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

实完整，提高了经营效率与效果，促进了公司发展战略的稳步实现。 

我们同意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的相关结论。 

二、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

资金需求、股东回报及未来发展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实施该预案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同意提交至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聘任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多年，

在其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勤勉尽责、恪尽职守，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

准则，在公司重大事项审计及年度财务审计过程中均表现出了良好的业务水平和



职业道德，且能在公司日常运营中对公司的规范运作和相关管理工作给予积极建

议和帮助。 

我们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担保金额经合理预测而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担保对

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事项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以规避汇率波动风险、锁定汇兑损失为目的所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与公司日常经营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

响。 

我们同意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同意将该项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和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

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有利于加速推进公司 CDMO业务，整合资源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增强公司的独立性和市场竞争能力。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包新民、叶子民、李会林 

2022年 4月 25日 


